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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启

明星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

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交易

对方做出的关于安方高科电磁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和杭州合众数据技术

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标的资产涉及的盈利承诺及补偿原则 

2015 年 3 月 11 日和 2015 年 7 月 10 日，启明星辰与于天荣、郭林签订了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就标的公司安方

高科电磁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方高科”）承诺期的承诺盈

利及其补偿进行了约定；2015 年 3 月 11 日和 2015 年 7 月 10 日，启明星辰与

董立群、周宗和及杭州博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立

投资”）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就标的公司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数据”）承诺期的承诺

盈利及其补偿进行了约定。上述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业绩承诺 

交易对方于天荣、郭林共同承诺安方高科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850 万元、2,150 万元和 2,360 万元，承诺期合计承诺净利润数为 6,360 万元。 

交易对方董立群、周宗和和博立投资共同承诺合众数据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500 万



2 

元、3,125 万元和 3,610 万元，承诺期合计承诺净利润数为 9,235 万元。 

2、业绩承诺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标的公司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标的公司承

诺净利润数与实际净利润数的差额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

累计承诺净利润数，补偿义务人同意就标的公司实际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

数的部分以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 

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5 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依据下述公式计算并

确定补偿义务主体应补偿金额，并向补偿义务主体出具现金补偿书面通知。应

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标的公司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业绩承诺期标

的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总和=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承

诺净利润数之和﹣标的公司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之

和 

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 

安方高科补偿义务人合计应补偿金额=6,360 万元﹣安方高科 2015 年度、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之和 

合众数据补偿义务人合计应补偿金额=9,235 万元﹣合众数据 2015 年度、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之和 

补偿义务人应在接到上市公司出具的现金补偿书面通知后 15 个工作日内

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将应补偿的现金金额一次汇入上市公司指定的账户。 

3、减值测试补偿 

在承诺期届满后，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或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的减值测试报

告。根据资产减值测试报告，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

主体应另行对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减值测试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

额－业绩承诺期已补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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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补偿责任的分担 

于天荣、郭林共同及分别承担安方高科业绩未达到承诺的补偿责任和标的

资产减值的补偿责任，补偿责任分担的比例按照于天荣和郭林目前持有安方高

科股权的比例确定，即于天荣分担 55%的补偿责任，郭林分担 45%的补偿责任。 

董立群、周宗和及博立投资共同及分别承担合众数据业绩未达到承诺的补

偿责任和标的资产减值的补偿责任，补偿责任分担的比例按照董立群、周宗和

及博立投资目前持有合众数据的股权分别占合众数据 49%股权的比例确定，即

董立群分担 59.55%的补偿责任，周宗和分担 19.32%的补偿责任，博立投资分

担 21.13%的补偿责任。 

二、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核字【2018】44050006

号《关于安方高科电磁安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专项审核报告》，安方高科 2017 年度净利润为 82.97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16.97 万元，未完成承诺业绩，完成率为-0.72%。承诺期合计

实现的净利润为 1,686.4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171.89 万元，

未完成承诺期合计承诺业绩，完成率为 18.43%。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核字【2018】44050007

号《关于杭州合众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合众数据 2017 年度净利润为 4,498.1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 4,215.81 万元，已完成 2017 年度承诺业绩，完成率为 116.78%。承诺期合

计实现的净利润为 10,681.5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9,542.40 万

元，已完成承诺期合计承诺业绩，完成率为 103.33%。 

三、中信建投证券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通过与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进行交流，查阅相关财务会计报告

及专项审核报告，对上述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 2015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安方高科 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未能达到业绩承诺水平，实现率为-0.72%，合计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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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承诺业绩，完成率为 18.43%；合众数据 2017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超过业绩承诺水平，实现率为 116.78%，合计已完成承诺业绩，

完成率为 103.33%。 

根据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承诺期内未实现业绩承诺的安方高科交易对方于天荣、郭

林需要进行补偿。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安方高科 2017 年度未能实现其承诺业绩的 80%深感遗

憾并向广大投资者诚恳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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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之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项目主办人：                                      

                   李  珍                 陶  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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